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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 
 

104 年 11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第 1 次會議通過 

105 年 11 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4 月 25 日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1 月 30 日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2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28 日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內容要項訂定本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為提供經濟弱勢學生生活費補助，以學年度（暑、寒假除外）開學上課日起一個月內辦 

  理學生申請與審核作業。 

三、申請資格及對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以家庭收入較低、家庭現況困難者為對象。 

四、名額暨預算分配：依教育部年度補助款金額暨學務處生輔一組、二組編列年度預算分配 

  之。 

五、服務時數：領取「生活助學金」6,000 元者（含多元生理用品經費），每月實施 30 小時 

  為上限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服務學習，實施方式由學務處生輔一組、生輔二組規劃之。 

  所稱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係指以助學金進用以參與服務學習活動之本校學生。 

六、辦理方式： 

(一) 台北校區、高雄校區分配之學生名額及申請由台北校區生輔一組、高雄校區生輔二組分

別辦理。 

(二) 生活助學金之發給，由學務處生輔一組、生輔二組完成資審專簽後公告、撥款，並實施

申請獲得者完成保險作業。 

(三) 學務處生輔一組、生輔二組規劃對生活助學金學生實施生活服務學習的內容規範，並以

不具危險性及不影響學生正常課業學習為考量。 

(四) 學務處生輔一組、生輔二組對申請獲得生活助學金的學生如表現不佳經輔導仍未改善者，

得專簽提出撤銷學生補助資格，前一學年度服務學習績效卓著者，亦得專簽其服務學習

時數減免之鼓勵措施。 

(五) 對因故無法完成服務學習學生得由學務處生輔一組、生輔二組調整實施日期與配合做法

等替代方案處理。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